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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未成年子女之人格權、表意權 (訴訟中陳述意見權或聽審權） 、受 教 權 、 

健 康 權 、最佳利益及身心健全發展等均屬受憲法保障重要之基本 權 。

(― )按國家為奠定民族生存發展之基礎，應 保 護 母 性 ，並實施婦女兒童 

福利政策 > 憲 法 第 1 5 6 條定有明文。國家就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康 

及 人 格健全成長，負有特別保護之義務，應基於兒童及少年之最佳 

利 益 ，依家庭對子女保護教養之情況，社會及 經 濟 之 進 展 ，採取必 

要 之 措 施 ，以符憲法保障兒童及少年健全成長之意旨（鈞院釋字第 

6 6 4、8 0 5號解釋參照） 。

(二 ） 次 按 ，保護兒童及少年是普世價值之基本人權。聯合國於 1989年 11 

月 2 0 日通過、1990年 9 月 2 日生效之兒童櫂利公約，即以全面性保 

障兒童之各項權利為宗旨，兒童之表意權、健 康 權 、受 教 權 ，在在 

都受到兒童權利公約明文保障（第 12 ' ] 3 、2 4 、2 8條參照） 。我國 

更已 於 20 1 4年 1 1 月 2 0 日正式施行「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」 ，其中 

第 2 條 明 揭 ：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，具有 

國内法律之效力° 是 以 ，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、身心健康及人格 

健 全 成長等權益，實屬重大公益，國家應有採取適當管制措施之義 

務 ，以保護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康與健全成長。 （鈞 院 釋 字 第 5 8 7、 

6 2 3號解釋參照） 。

(三 ） 再 按 「缔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確保兒童得到保護，免於因兒童 

父 母 、法定監護人或家庭成員之身分、行 為 、意見或信念之關係而

遭受到一切形式之歧視或懲罰」 。 「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，無論是 

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、法 院 、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，均應以兒  

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。締約國承諾為確保兒童福扯所必要之保護 

與 照 顧 ，應考量其父母、法定監護人或其他對其負有法律責任者之 

權 利 及 義 務 ，並採取一切適當之立法及行政措施達成之」 。 1'締約 

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。但主管機關 

依據所適用之法律及程序，經司 法 審 查 後 ，判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  

係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者，不在 此 限 。於兒童受父母虐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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